[bookmark: _GoBack]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旗舰项目，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家间合作开发的生态城市。自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以来，推出了多项优惠政策，吸引了众多优质企业入驻，形成了文化创意、互联网科技、数字出版、广告传媒、基金创投、旅游等主导产业体系，截至2019年7月，累计注册企业8221家，累计注册资金3012亿元。
一、产业政策：
1、专项扶持资金
生态城享受省级税收权限，地方留成比例高，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地方留成比例分别为50%、40%、40%。对于入区注册企业，根据年纳税总额（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之和），分档次给予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生态城留成财政扶持（50%~70%）,扶持期限为七年。
2、结汇政策优势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全国第一个意愿性结汇试点区域。自2010年1月1日起，“意愿结汇制”将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没有实际支付需求的情况下将外汇资本金结汇成人民币并在自有人民币账户中进行保留，当发生实际支付需求是在对外进行支付。该政策将极大利于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资金使用率。
3、入驻租金补贴政策
对在生态城实际办公或生产经营的重点企业，按办公用房0.75元/平方米天、标准厂房0.5元/平方米天的标准给予12个月租金补贴。购买办公用房或标准厂房的重点企业，参照上述标准享受一次性购房补贴（不倒挂）。
4. 全国新加坡跨境融资、贷款试点区域。
2014年7月起，央行批复同意在生态城开展4项跨境人民币创新业务试点。
主要内容是：允许新加坡金融机构对生态城的企业和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允许生态城的企业赴新加坡发行人民币债券、允许生态城股权投资基金和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赴新加坡投资试点。截至2017年，生态城已取得跨境人民币贷款10亿元。
二、人才政策：
1、 “千企万人”企业奖励政策：对入选天津市“千企万人”支持计划的企业，一次性给予奖励2万元
2、 人才绿卡“A卡”：符合人才绿卡管理办法的，刚性或柔性引进人才，承办人才绿卡“A卡”
3、 “创新之星”企业资助政策：对评选为生态城“创新之星”的企业，成功引进或新培养5名以上第1至第5层次人才一次性给予经费资助20万元
4、 科研院所资助政策：对落户生态城的各类科研院所，成功引进或新培养5名以上第1至第5层次人才一次性给予经费资助20万元
5、 博士后工作站资助政策：对建立博士后工作站的单位，一次性给予经费资助30万元
6、 院士专家工作站资助政策：对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企业，一次性给予经费资助100万元
7、 天津市“海河英才”行动计划：针对学历型、技能型、资格型、创业型、急需型人才落户类型，放宽人才落户条件
8、 公屋、人才公寓、建设公寓：满足低收入人群购房、租房需求

